
林文镜基金会证照管理办法

一、目的

为加强基金会证照管理，明确管理权责，确保所有证照原件及其申办原始资

料与重要文件资料，得到妥善保管与规范使用，特制定本办法。

二、管理职责

（一）基金会负责人为证照的管理责任人，承担证照管理的第一管理责任。

（二）证照管理部门为证照管理工作第一责任部门。

（三）证照保管人为证照管理工作直接责任人。

三、证照的管理

（一）证照的归口管理

1. 基金会需对证照进行统一的归口管理，由人事行政部门指定专人保管，统一

填写《证照相关信息登记表》，报备至理事会办公室。

2. 基金会证照与公章原则上须分开保管，由不同的人员分别保管。

（二）证照保管人员的职责

1. 证照保管人要做好证照的安全保管工作，如发现证照丢失或被窃后，保管人

应立即报备部门负责人和基金会负责人、理事会，并立即启动相关补办手续。

2. 证照保管人需认真核对证照借用申请的合规性，包括:确认授权与审批的一

致性、申请事由与使用内容的一致性、证照借用申请份数与使用份数一致性

等。

3. 证照保管人借出证照原件与复印件时，均须填写《证照借用登记表》，证照

原件借用审批单须自审批通过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使用，超时即作废。证

照保管人应对审批单重复使用、审批单滞后使用等行为予以拒绝。

4. 证照管理责任人应按照本办法及其相关细则尽职尽责履行相应的职责。

（三）证照的使用规范

1. 证照复印件的借用

(1) 借用基金会证照的复印件但无盖章需求的，无需进行线上或线下流程审批，

填写《证照借用登记表》后，即可借用。

(2) 借用基金会证照的复印件且需盖章，可将证照借阅流程与印章使用申请流程



合并，在线上申请相关印章使用流程，审批通过后，方可借用。

(3) 所有证照的复印件借用时，必须由证照保管人员统一加盖“复印件专用章”，

并写明用途、“再复印无效”字样。

2. 证照原件的借用

(1) 凡证照原件/原件扫描件的借用，需按相关流程进行审批后，方可使用。

(2) 所有证照原件扫描件的电子文档，原则上不允许外借，只允许查阅。如有特

殊情况，需按照权责提交流程申请借阅。

(3) 基金会相关证照原件原则上不得带到办公区域以外使用，如有特殊情况，需

按照权责提交流程申请，在流程中须注明拟借用时间。审批通过后，须提前

与证照保管部门预约借用时间，并由使用部门专人携带至非办公场所使用，

若存在特殊情況可指派其他部门人员，需做好移交签收相关手续，并填写《证

照外借情况登记表》以确保证照安全。携带证照外出人员需全程监督证照使

用过程，确保证照外借申请事宜与实际使用事宜一致，杜绝用于未申请事项

的使用。外借携带人与归还人须为同一人，严禁中途转手外借他人。

3. 证照的归还

(1) 基金会相关证照原件的外借，原则上应在借阅当日归还，如涉及异地使用，

须在差旅结束的次日前(含次日)归还。

(2) 基金会相关证照原件的外借，须保证原样归还，不得损坏、拆散、划线、涂

改或作其他任何标记。所借出证照出现毁损、丢失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并按照第五条罚则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3) 国家法定长假期，所借重要证照原则上应予归还以保障证照安全。

(4) 调动、离职等人员，办理调离手续前必须归还证照，否则不得办理调离手续。

4. 涉密证照使用要求

对涉及基金会敏感信息的相关证照，证照使用部门应做好证照相关信息的保

密措施，严禁私自转借、摘抄、复制，一经发现将按照第五条罚则追究相关人员

责任。

5. 证照的年检

基金会须于民政厅所公布的截止日期前 20 个工作日完成年检工作，填写《证

照年检情况报备表》，并将相关年检材料电子版，一并报备理事会。



6. 证照的变更

(1) 基金会相关证照若因相关信息变更而需换新的，应于证照换新后 3个工作日

内，更新《证照相关信息登记表》，报备理事会。

(2) 基金会若出现证照保管人、联络员等信息变更，应于 3个工作日内更新《证

照相关信息登记表》，报备理事会办公室。

7. 证照的遗失、销毁

(1) 证照的遗失

基金会相关证照原件若遗失，应第一时间报备部门负责人和基金会负责人、

理事会，并立即启动相关补办手续，防止被他人使用给基金会造成损失。

(2) 证照的销毁

1 基金会相关证照原件的销毀，须由证照保管人报备部门负责人和基金会负责

人、理事会后，并于决定销毁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提交专项审批流程手续。

2 证照的销毁须有至少两名监销人，且须在销毁台账上注明“已销毁”字样和

销毁日期并签字确认，确保不再能被使用。

四、监督检查

（一）理事会每年将不定期对基金会的证照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检查证照办

理、更新、年检、保管、借用、台账管理等工作是否符合本办法管理规定。

（二）审计监察中心结合日常审计工作，把基金会证照的使用管理纳入审计范

围。

五、罚则

基金会的相关证照管理责任人、证照借阅人、证照外借保管人若违反本办法，

集团有权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警告、记过、开除等处分，并处以罚款或赔

偿经济损失等处罚，处分具体种类分为下列四档:

（一）通报批评处分，适用于轻微违纪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1. 未经审批/允许或超出审批范围，私自借用证照，私自存档扫描件、复印件，

并擅自使用或线下转存的；

2. 证照原件借出使用时，私自转借的；

3. 其他违反本办法，给基金会带来风险或损失的轻微违纪行为。

每通报批评一次，视情节轻重扣罚违纪员工人民币 0-5000 元(含)，视情况



追加扣罚该违纪员工当年度年终绩效奖金的 0-5％。

（二）警告处分，适用于一般违纪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1. 不按规定程序使用证照；

2. 擅自将证照带出使用的；

3. 其他违反本办法，给基金会带来风险或损失的一般违纪行为。

每警告一次，视情节轻重扣罚违纪员工人民币 5001-1000 元(含)，视情况追

加扣罚该违纪员工当年度年终绩效奖金的 5％-10％。

（三）记过处分，适用于重大违纪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1. 不按规定上报资料，造成证照申报、登记、变更、年检、注销等不能按时办

理，给基金会造成损失、信用污点的；

2. 其他违反本办法，给基金会带来风险或损失的重大违纪行为。

每记过一次，视情节轻重给予违纪员工降薪、降职、免职处理，视情況追加

扣罚该违纪员工当年度年终绩效奖金的 10％-20％。

（四）开除处分，适用于严重违纪行为，违反本办法，给公可带来风险或损失的

严重违纪行为。辞退违纪员工并立即解除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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